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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超两年养老保险补缴申请表

温馨提示：填表须知及申请材料见本表背面。
	个人信息及业务申请部分
	姓名：                手机号码：                 单位编号：               
证件号码：                                             

	
	申请缴交养老保险时段（如本页行数不够，可附A4尺寸的列表，并逐页加盖公章）
序号
户籍信息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缴费工资（元）
01
□深户  □非深户
         年    月
         年    月
02
□深户  □非深户
         年    月
         年    月
03
□深户  □非深户
         年    月
         年    月
04
□深户  □非深户
         年    月
         年    月
05
□深户  □非深户
         年    月
         年    月
06
□深户  □非深户
         年    月
         年    月
07
□深户  □非深户
         年    月
         年    月
08
□深户  □非深户
         年    月
         年    月
09
□深户  □非深户

         年    月
         年    月
10
□深户  □非深户

         年    月
         年    月


	职工与工人单位声明及签章
	参保人/用人单位声明
职工与用人单位已就补缴事宜协商一致，并明确了各自缴费义务，均同意按照《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46条规定申请补缴养老保险费。本表填写内容准确无误，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职工和用人单位愿承担相应责任。
职工（签名）：                                             用人单位：（需加盖公章）
     20    年    月    日


一、填表须知

1.本表格适用于用人单位和职工申请办理自申请月起算超过两年的养老保险费补缴、调高缴费工资业务。
2.社保机构核定补缴金额后将缴费数据推送税务，单位需及时向税务部门确认和缴费，如因未及时缴费导致未到账的，需向社保机构申请办理重新推送数据，滞纳金将计算到重新推送时间。重新推送后，单位仍需及时向税务部门确认和缴费。

二、申请材料（如无特殊说明，所有材料均为验原件并拍照或扫描）

1.除本申请表外，还需同时提供《社会保险费补缴承诺书》（个人）、《社会保险费补缴承诺书》（单位），须在“社保单位网上服务系统—查询服务—业务申请表下载”栏目中，下载并填写后分别签名/盖章。

2.劳动合同（人事登记档案）、行政/仲裁部门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文书

3.银行盖章的工资发放流水、或发放职工工资的记账凭证（包括单位与工资有关的整本记账凭证、工资表）等可以证明实际收入情况的材料

4.居民身份证件（职工）、经办人身份证（非职工本人办理的需提供）
5.户口本（申请补缴时段为深圳户籍的必须提供）

6.外籍人员补缴，除上述资料外还需提供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原外国人专家证、外国人就业证）/外国常驻记者证等就业证件/免办就业证的相关证明文件等（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7.《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人员补缴养老保险告知书》（涉及临账补缴的需现场填写）

8.办理补缴业务所需的其他证明材料

备注：上述材料是否核验通过，具体以受理部门与审核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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